
 

 

緒 論 

從 1992 年通過《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簡稱《氣候變

化綱要公約》）開始的國際氣候變遷法律因應，受到科學與政治

等原因不同程度的影響，遲遲無法形成全面而有拘束力的協

議。一直到 2015 年的《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才將所

有締約國納入減量（mitigation）義務的規範。《巴黎協定》的進

展也迫使各國必須積極地著手立法強化氣候變遷的因應，立法

的內容也反映了氣候變遷不再只是個環境議題，而是更全面的

轉型議題。
1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呼籲「氣候變遷

觸動社會轉型」。氣候轉型帶動的是非線性、結構性、根本性轉

變，是以低碳永續為目標，而涉及經濟、社會、政治、甚至法

律制度的結構轉型。經濟上，能源類型的使用與生產方式受到

挑戰；政治上必須跳脫國家中心的思考，納入私部門與多層次

的角色；社會面向衝擊社會經濟系統的調適（adaptation）能力

                                                           

1  氣候變遷的轉型已經有諸多討論，參見：葉俊榮（2015），《氣候變遷治理

與法律》，頁 35-39，臺北：臺大出版中心；林春元（2018），《氣候變遷全

球行政法的演變、形貌與影響》，頁 121-155，臺北：臺大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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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經濟發展的信念。法律上，全球對於治理型態、主體、管制

工具與程序建置實驗，也暴露出傳統法律思維與制度的侷限。 

面對全球氣候轉型時刻，臺灣近年來雖然有法律與政策的

進展，但多仍困窘於過去國家中心、形式法律與既有組織分工

的框架與思維，議題上也多仍聚焦於溫室氣體管制與再生能源

的技術議題，未能充分回應氣候轉型的立法需求。
2 面對臺灣立

法的不足，本書呼籲臺灣社會應該重視氣候立法的「轉型」意

義，並嘗試透過比較立法的整理與議題分析，希望提升臺灣的

氣候轉型量能並提供立法的建議。 

氣候變遷的治理挑戰與規範化進程 

論及氣候變遷的議題，當今社會實際關注的，大多是如何

應對伴隨著氣候變遷而來的各種不利影響。溫室效應與氣候變

遷的現象對於自然體系與人類社會帶來的損害，難以想像。多

年來全球環境經歷過多樣自然災害，也因人類行為累積了許多

對於環境的損害，如污染、過度開發等等。若再加上漸趨明顯

的氣候變遷現象，多重影響加乘，可預見將引發難以預期且難

以回復的永久損害。
3 我們已知珊瑚生態正遭受海水溫度暖化的

                                                           

2  葉俊榮，前揭註 1，頁 6；林子倫（2008），〈臺灣氣候變遷政策之論述分

析〉，《公共行政學報》第 28 期，頁 153-154。See also Jiunn-rong Yeh & 
Chun-Yuan Lin, The Paris Agreemen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Law: Taiwan’s Perspective, 13 NTU L. REV. 149, 168-72 (2018).  

3  William C. G. Burns & Hari M. Osofsky, Overview: The Exigencies That Dr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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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影響，而氣候變遷亦對森林的生態系統造成重大威脅，讓

許多脆弱的動植物瀕臨滅絕。
4 對於人類而言，最直接的影響莫

過於海平面上升，以及因全球暖化而導致的熱帶疾病往北方蔓

延。
5 上述不利影響，都迫使人類盡快找出因應之道。 

而若將氣候變遷議題放到國家治理領域，或是國際社會的

談判桌上，則氣候變遷帶來的挑戰，遠超過上述環境損害等威

脅，而是直接挑戰國際社會與國家政府對於治理的傳統想像。

首先，從環境治理的觀點出發，氣候變遷現象具有橫跨空間的

特性，影響的範圍不受國家領土疆界所限縮。舉例而言，海平

面上升，絕非僅由單一國家所關注即可，而是全球應謹慎面對

的重大問題。氣候變遷的跨越國家疆界的影響等特性，將迫使

各國跳脫傳統應對內國環境問題的視點，從「全球行政」的角

度，檢視應對氣候變遷影響的方法。其次，氣候變遷議題也具

有跨越時間的特性，若要整體檢視氣候變遷的成因到後果發生

的時點，必然要橫跨數十年，甚至是數百年，才能獲得完整的

結論。人類社會的碳排放以及溫室氣體效應，便顯示了這樣的

特點。也因此，當國際社會進行責任義務分配時，亦將受上述

特點所拘束。而若從另一個角度觀之，當今人類行為的後果，

亦可能在未來數十年之後才會具體顯現，受限於科學的侷限

性，國家政府因此必須決策於未知，此亦是當代氣候變遷治理

                                                                                                                          

Potential Causes of Action for Climate Change, in ADJUDICATING CLIMATE 

CHANGE: STAT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APPROACHES 1, 7 (William C.G. 
Burns & Hari M. Osofsky eds., 2009). 

4  Id. at 7-8. 
5  Id. at 9. 



 

 

 

 

 

 

 

 

 Legislating Climate Change: Comparative Policy and Law004 

建構氣候轉型立法：比較立法與議題論述 

的一大挑戰。最後，氣候變遷議題的複雜度、深度與廣度，是

前所未見的，除了上述的科學侷限將導致國家必須決策於未知

之外，氣候變遷議題與其他多重議題相互影響，擴展而又連結

的發展趨勢，
6 也將挑戰國家治理領域的傳統分野。舉例而言，

應對氣候變遷問題的高成本將涉及國家預算的分配問題，
7 並對

社會的健全發展造成威脅。此外，氣候變遷對於脆弱地區的損

害尤其嚴重，此亦會影響國家政府對於沿岸地區、山區的利用

與管理。這些也都是國際社會與各國政府所必須面對的挑戰。 

由於上述的影響與挑戰，氣候變遷很快成為國際性議題，

獲得科學家與政府的重視，並開始一系列多層次回應的規範化

過程。
8 1992 年，由於感受到迫切的環境壓力，各國政府暫時

擺脫科學不確定性的問題，以框架性公約的方式，通過了《氣

候變化綱要公約》。接著，於 1996 年，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

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發布研

究成果，認為若要在二十一世紀末將二氧化碳濃度穩定在工業

革命前的兩倍（550 ppm），則目前全球排放量必須削減一半。
9 

有鑑於此，國際社會於 1997 年通過《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推動溫室氣體排放量的減量機制。 

所有環境議題的演化進程，在規範化的意義上，並不以締

結公約為終點。事實上，已經締結的公約或議定書，若未被國

                                                           

6  葉俊榮（1999），《全球環境議題─臺灣觀點》，頁 60，臺北：巨流。 
7  Burns & Osofsky, supra note 3, at 10. 
8  參見：葉俊榮，前揭註 6，頁 44-57。 
9  臺灣因應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資訊網，http://www.tri.org.tw/unfccc/（最後瀏覽

日：04/1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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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社會所遵行，也會只有規範的軀殼，而無規範的實效。
10 也

因此，無論是《氣候變化綱要公約》或《京都議定書》的形

成，所代表的其實是下一階段規範化路程的開展。在《京都議

定書》通過之後，許多國家對於減量機制的抵抗心態，造成國

際協商與實踐的困境。
11 整體氣候變遷規範機制在規範化的過

程中，也開始展現不同的樣貌。許多國家對於《京都議定書》

減緩機制的抗拒，讓規範機制的內容在後來的發展中變得柔軟

許多。
12 

即便如此，排放量高的國家如美國，仍然拒絕加入。受限

於國際協商的困境，部分深受氣候變遷現象所苦的國家，無法

再等待下一階段的國際共識形成，直接在內國推動相關的措

施，展現出多層級治理的樣態。雖然是在內國層級，但氣候變

遷同樣必須經歷問題具體化、挑戰堅實化以及規範化的過程。
13

由於在內國層級，國家更容易調和科學、利益與價值，另一方

面，在國際談判桌上累積的國際規範量能，亦能相當程度的協

助內國強化科學與程序理性。
14 時至今日，這些國家的立法與

政策也已經產出相當的成果，例如，發展中國家的南韓、中

國、墨西哥，以及已開發國家的美國、加拿大、澳洲、日本等

                                                           

10  葉俊榮，前揭註 6，頁 54。 
11  See DAVID HUNTER ET AL.,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AND POLICY 688-

90 (2007). 
12  Burns & Osofsky, supra note 3, at 10. 
13  葉俊榮（2014），〈氣候變遷治理模式：法律典範的衝擊與轉變〉，葉俊榮

（編），《氣候變遷的制度因應：決策、財務與規範》，頁 20-21，臺北：臺

大出版中心。 
14  葉俊榮，前揭註 6，頁 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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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此外，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簡稱歐盟）作為超國家

性的區域組織，亦發展出氣候變遷的相關規範。另一方面，許

多氣候變遷議題引發的內國訴訟，
15 更為氣候變遷議題的論述

發展與規範化進程注入新的量能。
16 在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上述發展雖然發生於內國或區域層級，但展示的仍然是氣候變

遷規範的實質效果，透過國家的實踐對於既有的國際規範內容

進行反覆審查與回饋，從而協助未來的國際社會形成共識，
17 

更對未來的規範內容有重要影響。換言之，國家與區域層級的

回應展現出由下而上的規範化方向。剛於 2016 年生效的《巴黎

協定》，更意味著國際氣候變遷規範機制的重大進步。《巴黎協

定》改變過去由上而下、以附件一國家為對象的強制減量規

範，轉以由下而上、含納全球的自願性減量規範。未來全球各

國都必須提交國家自主貢獻（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NDC），自行提出溫室氣體減量目標與方法計畫，等同於宣告全

球各國都加入溫室氣體管制行列。這個轉變配合上《氣候變化

綱要公約》二十多年以來逐漸累積的協議與政策進展，可以預

期的是未來全球將引發第三波的氣候立法時刻。這次的立法風

潮不僅可能是全球性的，更可能涵蓋廣泛的議題與深刻實質的

立法內容。臺灣不應該忽視全球因應氣候轉型的立法趨勢，而

應該及早思考如何透過法律促成氣候轉型社會。 

                                                           

15  例如美國的指標性判決，Massachusetts v. EPA 一案。 
16  參見：林春元（2015），〈環境影響評估納入氣候變遷的司法途徑─美國

法的發展與啟示〉，《中原財經法學》，35 期，頁 169-237。 
17  葉俊榮，前揭註 6，頁 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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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轉型目標下的框架立法 

氣候轉型的立法建制首先應該是確立轉型的目標與願景。

過去環境保護經常被視為經濟發展的對立，氣候變遷的行動也

經常引起阻礙發展的疑慮。不過，多年的《氣候變化綱要公

約》協商與決議，逐漸發展出低碳轉型的共識，創造經濟與環

境永續的平衡。2015 年通過的《巴黎協定》宣示本世紀下半葉

實現溫室氣體零排放的目標，標誌著石化燃料時代的終結。就

在同年，聯合國通過 2030 年永續發展進程（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設定的第十三個目標為「採取積極行

動因應氣候變遷與其衝擊」，強調將氣候變遷措施融入國家政

策、加強教育、意識覺醒與強化機制的減緩與調適能力。
18 

國家與社會發展的策略應該放在氣候變異的脈絡中，將氣

候條件成為經濟發展的條件與目標，邁向「低碳轉型」的社

會。一些國家的立法也跳脫過去的管制思維，而轉向「綠色成

長」、「低碳經濟」的並重方向，例如韓國於 2008 年宣示「低碳

與綠色成長」為政策目標，2010 年制定《綠色成長框架法》。氣

候立法的目標不是在減少溫室氣體而抑制經濟發展，而是要整

體轉變能源與生產的結構，同時協助社會經濟系統抵抗氣候變

異，減少社會經濟系統對於氣候變遷的脆弱性。面對氣候變

                                                           

18  United Nations, 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70/L.1)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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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政府不再只是消極地避免環境惡化，而必須在低碳脈絡中

持續維持社會穩定、協助社會適應氣候變化、並提供經濟轉型

的量能與機會。 

關於氣候轉型目標下的治理樣態與立法模式，本書作者團

隊曾就氣候變遷立法的數量、形式與時程，研究並建構出四個

立法模式：分別為單一專法、框架立法、套裝立法，與分散式

立法。單一專法模式，意指國家僅制定一部擁有具體規範的氣

候變遷專法，涵蓋所有與氣候變遷相關的子議題。框架立法模

式，則指國家制定一部框架性的立法，建構因應氣候變遷的法

律框架，並以抽象性的規範或原則為主，之後再透過個別性的

立法補充具體的管制措施。至於套裝立法模式，則是先規劃立

法藍圖，再依據藍圖以數項分散立法或條款制定氣候變遷的相

關規範。最後，所謂的分散立法模式，則是不以氣候變遷全貌

為框架，而是在各個子議題與領域當中分別累積共識，逐步形

成分散的規範。
19 在各國經驗中，「框架立法」與「分散立法」

是兩種較為常見的立法模式。有鑑於分散立法可能造成疊床架

屋或者是多頭馬車而事倍功半的缺點，而完整立法難以一蹴可

幾，最好的立法模式應該是先建立氣候框架法，確立出核心目

標及原則後，再依據各個領域的需求進行個別立法。
20 

                                                           

19  葉俊榮、施文真、張文貞、許耀明、汪信君、林春元（2014），〈氣候變遷

立法模式的選擇：機制評估與比較法的參照〉，葉俊榮（編），《氣候變遷的

制度因應：決策、財務與規範》，頁 295-326，臺北：臺大出版中心。 
20  葉俊榮等，前揭註 19，頁 295-326；葉俊榮，前揭註 1，頁 368-370；see 

also Robin Kundis Craig, ‘Stationarity is Dead’ - Long Live Transformation: Five 
Principles for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Law, 34 HARV. ENVTL. L. REV. 9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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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框架法應該提供後續氣候立法的指引，包括確立政策

目標、設定後續立法的原則與制度基礎、建置合理決策程序。

氣候框架法除了納入國內環境法以及國際氣候變遷討論的重要

原則，諸如預警原則、共同但差異責任原則、世代正義原則等

外，也必須建立資訊、資金、技術的基礎建設以支持後續決策

與執行的量能。此外，由於氣候變遷議題的複雜性與不確定

性，難以一次形成全面完整的氣候變遷規範，氣候轉型的立法

應留給未來社會持續調整回應的空間與時間，因此框架法必須

保留不同治理主體與利害關係人對話而依據各議題領域特性調

整措施的空間，也應該透過期程的規劃促成氣候轉型的漸進發

展。
21 因此，框架法應納入「學習」的功能，使政策實踐與科

學進展可以在經驗累積後回饋決策。尤其在相關知識與作法有

待學習的調適領域，必須在做決策的同時納入學習改進的機

制，建立「邊做邊學」的程序。因為可能涉及非線性、結構性

的重大轉變過程，在時間上則必須有轉型的階段設定與期程規

劃。
22 

                                                           

21  Rachel Brewster, Stepping Stone or Stumbling Block: Incrementalism in National 
Climate Change Legislation, 28 YALE L. & POL. REV. 245 (2010). 

22  參見：林春元（2015），〈氣候變遷調適法制的建構與意義─從國際到國

內的連結變動軌跡〉，《科技法學評論》，第 21 期，頁 139、169-170；see, 
e.g., Kevin Collins & Ray Ison, Jumping off Arnstein’s Ladder: Social Learning as 
a New Policy Paradigm for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19 ENVTL. POL. & 

GOVERNANCE 358 (2009); Claudia Pahl-Wostl,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Analysing Adaptive Capacity and Multi-Level Learning Processes in Resource 
Governance Regimes, 19 GLOBAL ENVTL. CHANGE 354 (2009); Frans Berkhout, 
Julia Hertin & David M. Gann, Learning to Adapt: Organisational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Impacts, 78 CLIMATIC CHANGE 135 (2006). 




